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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务催收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债权人，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6年10月18日

附： 公告清单 单位：元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人：朱经理
联系电话：0571-88974015
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4年5月31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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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

浙江肯迈德工贸有
限公司

永康麦特尔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

浙江钧泰工贸有限
公司

兰溪市嘉利达对外
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金华麦特尔车业有
限公司

浙江峰琳实业有限
公司

义乌市浦尔嘉进出
口有限公司

义乌市永丰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

浙江国奥针织有限
公司

浙江华隆食品有限
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4年5月31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1年浦江字第0070号

12080700-2012承兑协议00019号

12080700-2012承兑协议00025号

2012年永康字第1350号

2012年永康字第1475号

2012年永康字第1579号

2012年永康字第1655号

2012年永康字第1424号

2012年永康字第1472号

2012年永康字第1560号

2013年永康字第0038号

2013年（兰溪）字0779号

2013年（兰溪）字0924号

2013年（兰溪）字1132号

2013年（兰溪）字1284号

12080150-2012年(婺城)字0355号

12080150-2012年(婺城)字0411号

12080150-2013年(婺城)字0016号

12080150-2013年(婺城)字0114号

12080150-2013年(婺城)字0411号

12080150-2013年(婺城)字0457号

12080150-2013年(婺城)字0083号

12080150-2013年(婺城)字0083号

12080110-2013年(营业)字0009号

2013年(婺城)字0117号

2013年(婺城)字0317号

2013年(婺城)字0483号

2013年(婺城)字0539号

2012年义乌字第2184号

2012年义乌字第2186号

2012年义乌字第2392号

2012年义乌字第2392号

2012年义乌字第2503号

2013年义乌字第2183号

2013年义乌字第0783号

2013年义乌字第0781号

2013年银字第总00208号

2013年义乌字第0390号

2013年义乌字第1362号

2013年义乌字第1362号

2013年义乌字第1391号

2013年义乌字第2125号

2012年义乌字第3226号

2013年义乌字第0454号

2013年义乌字第1566号

2013年义乌字第1566号

2013年义乌字第1718号

2013年义乌字第1718号

2013年义乌字第2323号

2013年义乌字第2323号

2013年义乌字第2374号

本金

12900000

10500000

1400000

9948609.64

9980000.00

8000000.00

2000000.00

3999473.05

8000000.00

4000000.00

4000000.00

美元589999.92

美元500000

2500000

3500000

4999681.60

4000000.00

8000000.00

7000000.00

1000000.00

5000000.00

3500000.00

6000000.00

8580000.00

8500000.00

3199027.95

3700000.00

10000000.00

3500000

4600000

4900000

5000000

4000000

1890000

830000

4900000

2785152.19

2450000

10000000

4900000

7500000

6900000

4999992.05

8050000

3000000

3500000

3450000

2690000

959113

5750000

5700000

欠息

2817559.305

3916500

518700

760699.49

738998.66

573244.65

139250.25

323491.50

660493.13

321682.40

304060.33

美元19476.31

美元15934.03

49850.65

55146.13

307250.47

234266.59

442438.68

349010.26

43456.02

255805.4

168898.04

267775.44

396130.32

356283.89

160250.88

149902.99

377296.42

360417.05

469366.38

496298.37

499380.08

287593.4

89482.47

40909.42

241939.98

226248.85

101363.2873

362105.6821

174489.7964

285715.83

246536.556

232360.5786

328191.2496

122038.2

142397.82

140363.55

109442.89

54394.39

321028.75

235679.57

担保人

浙江肯迈德工贸有限公司（抵押）、洪彬瑄（保证）、洪艳芳（保证）

浙江日月纤维有限公司（保证）、洪彬瑄（保证）、洪艳芳（保证）、浙江肯迈德工贸有限公司（抵押）

浙江日月纤维有限公司（保证）、洪彬瑄（保证）、洪艳芳（保证）、浙江肯迈德工贸有限公司（抵押）

永康市侨联冲压五金厂（抵押）

永康市侨联冲压五金厂（抵押）

永康市侨联冲压五金厂（抵押）

永康市侨联冲压五金厂（抵押）

永康市侨联冲压五金厂（抵押）

永康市侨联冲压五金厂（抵押）

永康市侨联冲压五金厂（抵押）

永康市侨联冲压五金厂（抵押）

浙江三象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保证）、兰溪市丰雪针纺有限公司（抵押）、赵雪如（抵押）、赵雪如（保证）

赵雪如（抵押）、兰溪市丰雪针纺有限公司（抵押）、赵雪如（保证）

浙江三象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保证）、兰溪市丰雪针纺有限公司（抵押）、赵雪如（抵押）、赵雪如（保证）

浙江三象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保证）、兰溪市丰雪针纺有限公司（抵押）、赵雪如（抵押）、赵雪如（保证）

金华麦特尔车业有限公司（抵押）、浙江金马门业有限公司（保证）、永康麦特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保证）、王灵美（保证）

金华麦特尔车业有限公司（抵押）、浙江金马门业有限公司（保证）、永康麦特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保证）、王灵美（保证）

金华麦特尔车业有限公司（抵押）、浙江金马门业有限公司（保证）、永康麦特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保证）、王灵美（保证）

金华麦特尔车业有限公司（抵押）、浙江金马门业有限公司（保证）、永康麦特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保证）、王灵美（保证）

金华麦特尔车业有限公司（抵押）、浙江金马门业有限公司（保证）、永康麦特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保证）、王灵美（保证）

金华麦特尔车业有限公司（抵押）、浙江金马门业有限公司（保证）、永康麦特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保证）、王灵美（保证）

浙江雾川实业有限公司（保证）、章国泽、王若冰（保证）、应驰（保证）、浙江赛神实业有限公司（保证）。

浙江阿罗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抵押）、浙江金钢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保证）、吴用、吕月梅（保证），吴刚（保证）、应驰（保证）、浙江赛神实业有限（保证）。

浙江雾川实业有限公司（保证）、章国泽、王若冰（保证）、应驰（保证）、浙江赛神实业有限公司（保证）。

浙江阿罗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抵押）、浙江金钢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保证）、吴用、吕月梅（保证），吴刚（保证）、应驰（保证）、浙江赛神实业有限（保证）。

浙江雾川实业有限公司（保证）、章国泽、王若冰（保证）、应驰（保证）、浙江赛神实业有限公司（保证）。

浙江阿罗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抵押）、浙江金钢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保证）、吴用、吕月梅（保证），吴刚（保证）、应驰（保证）、浙江赛神实业有限（保证）、浙江金华欧利美工贸有限公司（保证）、厉正、厉巧妮（保证）。

浙江金华欧利美工贸有限公司（保证）、厉正、厉巧妮（保证）、应驰（保证）。浙江赛神实业有限公司（保证）。

毛月香(抵押）,骆有正、蒋仙美（保证）、沈晶（保证）、毛月香、沈万里（保证）

浙江东润针织有限公司(抵押）,骆有正、蒋仙美（保证）、沈晶（保证）、毛月香、沈万里（保证）

浙江东润针织有限公司(抵押）,骆有正、蒋仙美（保证）、沈晶（保证）、毛月香、沈万里（保证）

浙江东润针织有限公司(抵押）,骆有正、蒋仙美（保证）、沈晶（保证）、毛月香、沈万里（保证）

浙江义乌鸿普商贸有限公司（保证）、骆有正、蒋仙美（保证）、沈晶（保证）、朱秀萍、黄汉青（保证）

楼康（抵押）、楼康、吴洁晶（保证）、楼延峰、骆响玲（保证）

楼延峰（抵押）、楼延峰、骆响玲（保证）

义乌市望星印染定型有限公司（保证）、楼延峰、骆响玲（保证）、骆宁峰、骆佳（保证）、骆卫民、骆旭梅（保证）、楼康（抵押）、楼延峰（抵押）、楼晓峰（抵押）

楼晓峰（抵押）、楼延峰、骆响玲（保证）、楼晓峰、毛云霞（保证）

义乌市思达针织袜业有限公司（抵押）、吴姚定、王国芳（保证）、傅文仙（保证）、骆茵（保证）

义乌市双枪针织内衣有限公司（保证）、吴仙华、楼超然（保证）、吴帅（抵押）、义乌市思达针织袜业有限公司（抵押）

义乌市双枪针织内衣有限公司（保证）、吴仙华、楼超然（保证）、吴帅（抵押）、义乌市思达针织袜业有限公司（抵押）

义乌市双枪针织内衣有限公司（保证）、吴仙华、楼超然（保证）、吴帅（抵押）、义乌市思达针织袜业有限公司（抵押）、王国芳、吴姚定（保证）

浙江之腾饮料有限公司（抵押）

浙江之腾饮料有限公司（抵押）、王国芳、吴姚定（保证）

吴帅（抵押）、王国芳、吴姚定（保证）、吴帅（保证）

浙江华隆食品有限公司（抵押）

浙江华隆食品有限公司（抵押）

浙江华隆食品有限公司（抵押）

浙江华隆食品有限公司（抵押）

浙江华隆食品有限公司（抵押）、义乌市烨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保证）、何姣英（保证）、何江丰（保证）、何小群（保证）

浙江华隆食品有限公司（抵押）、义乌市烨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保证）、何姣英（保证）、何江丰（保证）、何小群（保证）

浙江华隆食品有限公司（抵押）、义乌市烨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保证）、何姣英（保证）

法院公告
2016年10月18日

（2016）浙0382民初8577号
徐志强、连宝丹：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合兴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和方志春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
1月25日下午15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8581号

侯光富：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合兴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和方志春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1
月25日下午15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3329号

浙江省平阳县萧江镇直浃河村毛芳当：本院对刘维锡
诉被告毛芳当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326民初3329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3536号

浙江省平阳县萧江镇直浃河村毛芳当、蒋永明：本院对
鲍承份诉被告毛芳当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326民初353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3744号

浙江省平阳县昆阳镇平塔村黄德信、鳌江镇塘东
村曾成立：本院对林小平诉被告黄德信、曾成立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326民初37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3877号

浙江省平阳县鳌江镇访贤中巷37号季磊、鳌江镇
永安巷51号高树志、鳌江镇永安巷19号李德森：本院
对温州高银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季磊、高树志、李德
森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0326民初38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催2号

申请人安徽凤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
其持有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平阳横阳支行银
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
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安徽凤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出票日期日期为2016年3
月17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9月17日，票面金额为
100000元，出票人为浙江华开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烟台浩阳机械有限公司，背书人为烟台浩阳机械有限公司、
黑龙江升华包装有限公司、辽宁腾华塑料有限公司、深圳景
天勤业商贸有限公司、中电投东北铝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济南龙山炭素有限公司、淄博东恒工贸有限公司、泰安市大
华广跃钢铁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平阳横阳支行，号码为10200052/21367568的一份

银行承兑汇票。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16年10月13日
起至2016年12月12日止。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除权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1003号

郑福豪、李前领：本院受理原告陈育权与被告郑福
豪、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仓山支公
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324民初
10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一、被告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仓山支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在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陈育权
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后续治疗费、误工
费、护理费、交通费等经济损失共计12000元；二、被告
郑福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陈育权
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后续治疗费、误工
费、护理费、交通费、鉴定费等经济损失共计148367.90
元；三、驳回原告陈育权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
3817元，原告陈育权负担307元，由被告郑福豪负担
351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一份，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2168号

浙江浩鑫工贸有限公司、张有生：本院受理的原告
海宁市红狮电梯装饰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浩鑫工贸有
限公司、张有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481民初2168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被告浙江浩鑫工贸有限公司应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海宁市红狮电梯
装饰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00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
间的利息（自2015年8月6日起以借款2000000元为基数
按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至2016年3月
31日止）；驳回原告海宁市红狮电梯装饰有限公司的其余
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28496元，由原告海宁市红狮电
梯装饰有限公司负担232元，被告浙江浩鑫工贸有限公司
负担28264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浙江浩鑫工贸有限
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109号

曾志宁：本院受理原告湖州华吉食品贸易有限公
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及外网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1348号

吴雪林：本院原告徐莉芬诉被告吴雪林离婚纠纷
一案已依法裁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503民初1348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催3号

本院于2016年5月12日受理了申请人浙江百之佳家
具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的公示催告申请，已依法予
以公告。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根据申请人的申
请，本院于2016年10月9日依法作出了（2016）浙0523
民催3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判决公告之
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2475号
赵信忠：本院受理原告邵兴荣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523民初24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兰溪市丰泰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市顺旺
海绵厂与被告兰溪市丰泰用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8时5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5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王桂仙、金解能、金皆会、金皆品：本院受理原告徐
菊花与被告王桂仙、金解能、金皆会、金皆品遗嘱继承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
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
时5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5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4237号

翁嵩衡：本院受理原告陈大水诉被告翁嵩衡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
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02民初4237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